
 
 

財團法人車輛安全審驗中心  函 
機關地址：彰化縣鹿港鎮鹿工北二路 2 號 

承辦人：劉國村 
電話：(04) 7812180 分機 3133 
傳真：(04) 7811555 

受文者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3 年 10 月 31 日 
發文字號：車安技字第 1030005322 號 
速別：普通件 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
附件：如主旨 

主旨：檢送本中心 103 年 10 月 23 日召開「品質一致性現場核驗

示範觀摩說明會」會議紀錄如附件，請查照。 

裝

說明：請各公會轉知所屬相關會員。 

 
正本：交通部路政司、台灣區車輛工業同業公會、台灣區車體工業同業公會、台北市汽

車代理商業同業公會 
副本：  

訂

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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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品質一致性現場核驗示範觀摩說明會」會議紀錄 

  

一、 開會時間：103 年 10 月 23 日（星期四）下午 13 時 30 分 

二、 開會地點：馨盛汽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(後龍廠) 

三、 主持人：周執行長維果                  紀錄：劉國村 

四、 出(列)席單位及人員：如會議簽到表 

五、 主席致詞：(略) 

六、 商討經過：(略) 

七、 會議結論： 

(一)  為持續督促業者落實品質一致性管制之成效，依交通部車輛型式

安全審驗管理辦法第 29 條及交通部 103 年 6 月 9 日交路字第

1030015462 號函核定加強車輛型式安全審驗之品質一致性核驗

管理措施等規定，除現行對車輛型式安全審驗合格證明書及審查

報告之申請者每年執行 1 次書面成效報告核驗外，並對車輛申請

者自 104 年起、車輛裝置申請者自 105 年起每 3 年執行 1 次現場

核驗，並視核驗結果調整現場核驗次數。有關現場核驗排定期間，

將綜合考量申請者資格類別、生產類別、歷年品質一致性核驗、

持有安全審驗合格證明書、審查報告等情形分批排定。 

(二) 請申請者檢視所訂品質一致性管制計畫書是否滿足要求，及目前

品質管理系統執行方式是否與品質一致性管制計畫書一致，如有

未滿足要求及不一致者，應主動提出辦理品質一致性管制計畫書

等變更申請，或將品質管理系統執行方式調整為與品質一致性管

制計畫書一致。 

(三) 本次品質一致性現場核驗示範觀摩說明會係以台灣區車體工業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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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公會薦派之「大客車車身打造廠」會員代表進行本次示範觀摩，

未來實際執行因申請者(如資格及產品類別、對應法規項目…)現

況而可能會有差異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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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質一致性現場核驗示範觀摩說明會

中華民國103年10月23日

(以台灣區車體工業同業公會薦派之「大客車車身打造廠」會員代

 表進行本次示範觀摩，未來實際執行因申請者(如資格及產品類

 別、對應法規項目…)現況而可能會有差異)

主辦單位：財團法人車輛安全審驗中心

台灣區車體工業同業公會



2

簡報大網

一、法源依據

二、適用對象及實施時間

三、現場核驗辦理方式

四、現場核驗查核方式

五、現場核驗查核項目

六、現場核驗依據

七、現場核驗結果判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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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法源依據



 
交通部車輛型式安全審驗管理辦法第29條規定。



 
交通部103年6月9日交路字第1030015462號函核定加強車

 輛型式安全審驗之品質一致性核驗管理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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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適用對象及實施時間



 
車輛申請者(車輛及底盤車製造廠、代理商及車身打造廠)：

 自104年起每3年執行1次現場核驗，並視核驗結果調整現場核
 驗次數，另製造廠如同時包含零組件項目時，以併同執行為

 原則。



 
車輛裝置申請者(含車輛及底盤車製造廠、代理商及車身打造

 廠申請零組件項目審查者)：

自105年起每3年執行1次現場核驗，並視核驗結果調整現場核
 驗次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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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現場核驗辦理方式



 
將綜合考量申請者資格類別、生產類別、歷年品質一致性

 核驗、持有安全審驗合格證明書、審查報告…等情形分批
 排定。



 
核驗期間由審驗機構排定後執行。



 
申請者應於審驗機構通知後填具車輛型式安全審查/審驗

 申請表提出申請。



 
審驗機構受理掛案後，與申請者協調核驗日期，並規劃評

 審員，核驗人員以一至二人為原則。



6

四、現場核驗查核方式 (1/3)



 
審驗機構依ISO國際標準組織之品質管理系統相關標準及申請

 者所提「品質一致性管制計畫書」內容為其審查參考依據。



 
審驗機構派員至生產車輛及其裝置及執行品質管制之地

點，確認品質管理系統運作情形(含品質一致性管制計畫書是
 否滿足要求及是否於宣告製造廠進行生產)。



 

申請者宣告之製造廠超過一家時，由審驗機構視申請者資格類別、生

 產類別、前次核驗情形…等情形，排定後執行。



 
確認申請者依所提之「品質一致性管制計畫書」訂定之程序

 執行品質管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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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現場核驗查核方式 (2/3)



 
以「ISO品質管理系統驗證證書」代替品質一致性管制計畫

 書，其現場核驗依據申請者之品質手冊相關部份進行核驗。



 
查核現場所量產之車輛及其裝置是否依其申請之審查項目所

 核定之內容及其規格，確認品質管理系統之符合性及一致性
 稽查。



 
核驗項目：交通部「車輛型式安全審驗管理辦法」第十四條

 規定之品質管制之方式、人員配置、檢驗設備維護保養與校
 正、抽樣檢驗比率、記錄方式及其不合格情形之改善方式等
 六項、廠址符合性及規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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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現場核驗查核方式 (3/3)



 
現場核驗包括「書面查核」及「實地查核」兩部份



 
現場核驗作業時程，舉例如下：

現場核驗作業時程表



 
現場核驗包括「書面查核」及「實地查核」兩部份



 
現場核驗作業時程，舉例如下：

現場核驗作業時程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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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現場核驗查核項目（1 / 9）

(一)、廠址符合性及規模

(二)、品質管制之方式

(三)、人員配置

(四)、檢驗設備維護保養與校正

(五)、抽樣檢驗比率

(六)、記錄方式

(七)、不合格情形之改善方式

註：特定車種/產品除一般查核項目外，如有補充作業規定另訂查核項目時將一

 併查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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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現場核驗查核項目（2 / 9）

(一)、廠址符合性及規模

1.工廠場址所有權或租賃證明文件。

2.工廠廠區建築物、空間、設備及相關生產設施配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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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現場核驗查核項目（3 / 9）

(二)、品質管制之方式

1.應建立並保持品質一致性管制計畫書，以及確保品質管理系
 統有效運作和控制之文件。

2.應建立並保持所有已取得合格證明書及/或審查報告之車輛安
 全檢測基準項目之品質管制方式，內容至少應包含：車輛安

 全檢測基準項目、檢驗內容、檢驗方法(設備)、檢驗部門(廠
 內部門或委外)、檢驗比率等。

3.應建立並維持相對應之法令法規，且維持最新版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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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現場核驗查核項目（4 / 9）

(二)、品質管制之方式

4.品質文件在發行和更改前應由授權人員核准其適切性，文件
 之更改和修訂狀態應得到識別，防止作廢文件被誤用。

5.品質文件應妥善保存，且在使用地點可便於取得相關版本之
 適當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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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現場核驗查核項目（5 / 9）

(三)、人員配置

1.應建立適當之品質管制相關部門組織及架構並界定組織人員
 之職掌說明，確認執行人員必要之能力。

2.應指定品質管制負責人並賦予相應之職責和權限。

3.應建立並保持教育訓練程序，確認執行人員必要之能力並適
 當留存紀錄。

4.應維持品質管制相關部門人員之學經歷資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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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現場核驗查核項目（6 / 9）

(四)、檢驗設備維護保養與校正

1.應配備生產過程中所需必要之檢驗設備。

2.應建立並保持檢驗設備定期或使用前維護保養校正之管理程
 序，並適當留存紀錄。

3.檢驗設備應定期校正或查證並可追溯至國際或國家量測標
 準。

4.檢驗設備應附有標示，以識別其校正狀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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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現場核驗查核項目（7 / 9）

(五)、抽樣檢驗比率

1.應建立並保持產品抽樣檢驗方式、比率執行檢查並留存紀
 錄。

2.應確認所生產產品與審驗文件所載產品一致性(規格、標章或
 識別)。

3.應確保產品所使用之裝置(零組件)與審查報告所載裝置(零組
 件)一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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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現場核驗查核項目（8 / 9）

(六)、記錄方式

應建立文件化之程序，以界定品質紀錄之鑑別、儲存、保
 護、檢索、保存及處置所需之管制，並適當留存紀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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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現場核驗查核項目（9 / 9）

(七)、不合格情形之改善方式

應建立並保持不合格品之處置程序，應對不合格品加以識別
 及管制，並對其發生原因進行分析，採取矯正及預防措施，
 並適當留存紀錄。



18

六、現場核驗依據



 
車輛型式安全審驗管理辦法、車輛安全檢測基準



 
車輛型式安全審驗作業指引手冊



 
交通部核定之審驗補充作業規定，如「國內車輛製造廠、底

 盤車製造廠及車身打造廠初次申請審驗其申請者資格證明及
 規格技術文件審查補充作業規定」、「申請甲、乙類大客車
 車輛型式安全審驗或底盤車型式登錄審驗補充作業規定」、
 「國內大客車製造廠自主設計開發技術能力文件資料審查補
 充作業規定」等。



 
ISO國際標準組織之品質管理系統相關標準



 
本說明會簡報資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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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現場核驗結果判定（1 / 4）



 
合格

1.經查有依所訂品質一致性管制計畫書執行品質管制，未發
 

現
 有影響品質之缺失，視為通過年度品質一致性核驗作業，審

 驗機構寄發「品質一致性核驗報告」，說明核驗結果。

2.經查有依所訂品質一致性管制計畫書執行品質管制，惟發現
 有非重大影響品質之應改善事項，視為通過年度品質一致性
 核驗作業，審驗機構寄發「品質一致性核驗報告」，說明核
 驗結果及建議改善事項等。

註：原列為建議改善事項，若於下次核驗時仍未改善則可能變成「不合格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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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現場核驗結果判定（2 / 4）



 
不合格

1.未依所訂品質一致性管制計畫書及公司品質系統執行品質管
 制，且屬重大影響品質之主要缺失。

2.未依「車輛型式安全審驗合格證明書」或
 

「審查報告」所
 載內容製造、打造或進口之車輛或其裝置。



 
品質一致性管制計畫書未滿足要求及未於宣告製造廠進行

 生產，亦屬於不合格。



 
屬非重大影響品質事項，初次核驗後應補正(列為建議改

 善)，下次核驗列為不符合。



21

七、現場核驗結果判定（3 / 4）



 
核驗不合格後續處理方式

1.審驗機構應依據不合格所涉相關部份，判定停止該申請者
 「合格證明書」及「審查報告」全部或一部之申請資格。

2.申請者並應於接獲審驗機構通知核驗不合格後，一個月內以
 書面方式向審驗機構提出說明及改善措施，辦理品質一致性
 複驗，申請者經提出說明及改善措施仍未完成複驗，審驗機
 構得限期申請者提出補充說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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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現場核驗結果判定（4 / 4）



 
核驗不合格後續處理方式

3.申請者未依規定期限內，向審驗機構提出說明及改善措施或
 經審驗機構辦理品質一致性複驗仍不合格者，審驗機構應報
 請交通部廢止該申請者全部或一部之「車輛型式安全審驗合
 格證明書」，及宣告其「審查報告」失效，另自99年5月18日
 起如屬申請者資格不符車輛型式安全審驗管理辦法規定者將

 廢止全部「車輛型式安全審驗合格證明書」，及宣告其全部
 「審查報告」失效。

4.複驗合格，恢復其申請權利，並視當次核驗結果調整核驗次
 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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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 告 完 畢  
感 謝 聆 聽

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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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場核驗實務說明


 

第一部份：書面查核說明


 

第二部份：實地查核說明

備註：

1.以台灣區車體工業同業公會薦派之會員代表(大客車車身打
 造廠)進行本次示範觀摩。

2.本問題僅供現場核驗示範觀摩參考，未來實際執行因申請者
 (如資格及產品類別、對應法規項目…)現況而可能會有差

 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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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份
 

書面查核（1 / 9）



 
第一部份:問題研擬

一、廠址符合性及規模

二、品質管制之方式

三、人員配置

四、檢驗設備維護保養與校正

五、抽樣檢驗比率

六、記錄方式

七、不合格情形之改善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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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份
 

書面查核（2 / 9）

一、廠址符合性及規模

Q1:工廠場址所有權或租賃證明文件確認。

Q2:工廠廠區建築物、空間、設備及相關生產設施配置確情
 形確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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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份
 

書面查核（3 / 9）

二、品質管制之方式

Q1:如何建立並保持品質一致性管制計畫書，及確保品質管理系
 統有效運作和控制之文件？

Q2:是否建立並保持所有已取得合格證明書及/或審查報告之車
 輛安全檢測基準項目之品質管制方式，內容至少應包含：車
 輛安全檢測基準項目、檢驗內容、檢驗方法(設備)、檢驗部
 門(廠內部門或委外)、檢驗比率等？

Q3:是否建立並維持相對應之法令法規，且維持最新版本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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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份
 

書面查核（4 / 9）

二、品質管制之方式

Q4:是否建立品質文件在發行和更改前應由授權人員核准其適切
 性，文件之更改和修訂狀態是否得到識別，防止作廢文件被

 誤用？

Q5:品質文件是否妥善保存，且在使用地點可便於取得相關版本
 之適當文件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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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份
 

書面查核（5 / 9）

三、人員配置

Q1:是否建立適當之品質管制相關部門組織及架構並界定組織人
 員之職掌說明(學經歷資料)，確認執行人員必要之能力？

Q2:是否指定品質管制負責人並賦予相應之職責和權限(品質代
 表)？

Q3:是否建立並保持教育訓練程序，確認執行人員必要之能力並
 適當留存紀錄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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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份
 

書面查核（6 / 9）

四、檢驗設備維護保養與校正

Q1:請說明檢驗設備定期或使用前維護保養校正之管理程序，並
 適當留存紀錄？

Q2:請說明生產過程中所需必要之檢驗設備為何？

Q3:檢驗設備是否定期校正或查證並可追溯至國際或國家量測標
 準？

Q4:檢驗設備是否附有標示，以識別其校正狀態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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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份
 

書面查核（7 / 9）

五、抽樣檢驗比率

Q1:是否建立並保持產品抽樣檢驗方式、比率執行檢查並留存紀
 錄？(進料

 
半成品

 
完成品)

Q2:是否確認所生產產品與審驗文件所載產品一致性(規格、標
 章或識別)？

Q3:是否確保產品所使用之裝置(零組件)與審查報告所載裝置
 (零組件)一致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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六、記錄方式

是否建立文件化之程序，以界定品質紀錄之鑑別、儲存、保
 護、檢索、保存及處置所需之管制，並適當留存紀錄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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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不合格情形之改善方式

是否建立並保持不合格品之處置程序，應對不合格品加以識
 別及管制，並對其發生原因進行分析，採取矯正及預防措

 施，並適當留存紀錄？(進料
 

半成品
 

完成品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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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部份:問題研擬

一、進料檢查

二、骨架及焊接檢查

三、法規項目檢查

四、不合格品存放區域及識別

五、交通部核定之審驗補充作業規定



35

第二部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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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進料檢查(燈具，內裝材料、座椅、骨架(材質證明…)…等
 為例)，大客車應符合審查項目如符合性宣告表所列項目：

Q1:請說明如何進行進料檢查，確保符合法規要求。留存相關紀
 錄及查核表?

Q2:查有不合格處理機制為何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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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骨架及焊接檢查：

Q1:請說明如何進行骨架及焊接檢查，及確保符合法規要求。留
 存相關紀錄及查核表?

Q2:查有骨架及焊接不合格處理機制？

Q3:焊接設備如何維護保養及校正，日常使用前如何確認等？

Q4:人員如何定期實施教育(檢查人員及焊接人員)訓練?

Q5:焊接人員及檢查人員是否具備資格?(內部資格確認機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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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法規項目檢查(以020車輛規格規定為例):

Q1:請說明完成車檢查？

Q2:請說明如何確保生產車輛符合020車輛規格規定法規要求?

Q3:遇有不合格產品如何處置?

Q4:檢驗設備是否定期校正或查證並可追溯至國際或國家量測標
 準？檢驗設備是否附有標示，以識別其校正狀態？

Q5:車輛重量之量測程序及紀錄？如有使用外部場地及設備，其
 程序及紀錄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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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不合格品存放區域及識別：

Q1:請說明不合格品存放區域及管理情形?

Q2:請說明如何識別不合格品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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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交通部核定之審驗補充作業規定:

Q1:請說明依條次102-05/MR06-03「申請甲、乙類大客車車輛型
 式安全審驗或底盤車型式登錄審驗補充作業規定」，如何執

 行各車型之「大客車底盤架裝車身施工規範自行查核表」(應
 包含查核表所列項目各部架裝施工照片)：應由具備乙級焊接
 執照或其他經審驗機構認可之焊接資格證明文件之人員依

 「大客車底盤架裝車身施工規範自行查核表」所列項目詳實
 查核及簽署確認。
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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